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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is the most 

basic requirement, and the outbreak of mass emergencies in recent years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reasons for exploring the mass emergenc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induction of 

group emergencie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conclusions in the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alysis on the reason of the multi-agent based on the case of Weng'an incident in Guizhou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study. Exploring mitigation or solutions from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s basic 
information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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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分析 

—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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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攻坚期，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基本的要求，而近几年来不断爆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则给社会

稳定的维护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因而，探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对社会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诱导群体性突发事件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在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的基础上进行多主体的原因分析是文章

进行研究的方向，为从这一角度探索缓解或者是解决方法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从而来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贵州瓮安事件；社会稳定；多主体原因分析 

引言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促进社会矛盾的因素不断增加，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在短时间

内爆发的，不同主体之间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情况下，采取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来示威党政机关，破

坏公共财物，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并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社会行为。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较为频

繁，如果没有妥善处置，那么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会演变成性质更为恶劣的社会危机事件。2008 年发生的贵

州瓮安事件是一个产生了较为严重影响的事件，以该事件为研究的主体，对该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不同主

体进行论述，力求为以后的研究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1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 

我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要想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有一个较为基本的认识，就得对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体性突发事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

247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117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ICoSS 2017)



特征，把握其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群体性突发事件。 

1.1 突发事件的情绪性 

基本上发生的所有群体性突发事件都带有民众的情绪性，贵州瓮安事件就有很强的代表性，瓮安事件

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死者家属因不满政府给出的死亡证明以及政府相关人员恶劣的态度便开展了

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在他们激烈的情绪化带动下以及政府留下的固有的负面印象，社会上的大批人员便迅

速聚集到了一起，对政府开展了持续七个小时的打砸抢烧的活动，在事后的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闹

事人员是不清楚缘由的，纯粹就是被其他人对政府的情绪化表露所带动的，由此可见，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情绪化是一个影响民众理智的重要因素，如若拿捏不好便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 

1.2 突发事件的突发性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发生的很突然，它是人们的不满积累到一个程度后突

然的爆发，并且冲击力较强，影响力度较大，一般来说在群体性事件出现之前，就有一个问题积累的过程，

并且前兆也比较明显，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很多问题堆积到一起不能够解决或者是对

上级封锁了消息，贵州瓮安事件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群众们的爆发也是因为多年积累的不满找到了一个

宣泄的机会，在瓮安，盗窃，抢劫，杀人等刑事案件频频发生，可是公安破案的几率却不到 50%，这就引

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并且大大的降低了对政府的信服度。因而对待民众的反映的每一个问题，政府都要

认真及时的进行解决，以免发生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1.3 突发事件数量多，规模大 

在 1993 年到 2003 年这十年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数量则由原来的 0.87 万起增加到了六万起，十年

间增长了六倍多，而且从 2007 年以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都在 9 万起以上，更为严重的是特大群

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率增加，2008 年除了震惊中国的瓮安事件的发生，还发生了很多大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有云南的孟连事件，湖南的吉首事件，甘肃的陇南事件等，可见，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率在不断的上升，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且从参与的人数上来看，1993 年到 2003 年这十年间参与的人

数由 37 万多人增加到了 307 万多人，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2%，并且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人数百人以上者

由 1400 起增加到了 7000 多起，可见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着向恶性事件发展的趋势，我们需要产生高度的警

觉。 

1.4 突发事件的时代性 

如今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网上激起不小的波澜，在网上，人们可以随

意的发表自己的言论，并对自己所说的话不会负有相应的责任，这种看似自由平等的互联网世界其实对任

何一个事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更为深刻，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后，人们会

急切的想知道事件发生的起因和结果，而上传信息的人难免会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这样就会有失偏颇，

那么网上的舆论就会对事件的不良发展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传播者自身辨别真伪的能力存在

着差异，因而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谣言也就随之产生了，因而，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网络对群体性突发事

件有着很大的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掺杂着互联网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后，它波及的范围较广，参与

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正确的利用互联网这个双刃剑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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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民意的事件，它的存在对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更为严

重的还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发展，这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而，弄清楚群

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是进行预防和遏制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构建和谐社会。 

2.1 民众方面 

2.1.1 认识上较为偏颇 

在客观层面上，人们对于党宣传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表示支

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达到这些口号所宣传的理想状态是一个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在个人利益

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关注的是个人利益，可以说百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伟大，因而，当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在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就会采取较为过激的行为

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人们通常都会带着盲目性。 

在群体中，人们会很容易的受到当事人情绪的感染，在瓮安事件中，大部分闹事的人员都是受到别人

情绪的感染而加入闹事的队伍中，这种盲目的加入带来的后果就是大批人员事后被公安拘留或者是关押，

他们为此付出了较为沉痛的代价，而且在我国他们都有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

态，所以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人们一般都会有将事情闹大的想法和冲动。 

2.1.2 缺乏健全的法律知识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从某个程度上可以表明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的提高，人们懂得利用一定的方

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但是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妥当，并且容易受到别人的误导，

而我国的现状就是对法律的宣传力度不够大，人们没有意识到掌握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观念里，

法律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一个知识，尤其是在农村和边远的地区，法律还不如他们的祖训和家规来的有威信

和信服度。并且在瓮安事件中，有大部分的青年纯粹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加入了这个活动，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活动，以至于在事情结束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可见，进行普法教育是当务

之急。 

黑恶势力以及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 

近年来，黑恶势力在地方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些黑恶势力以及别有用心之人便会利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的内部矛盾来进行恶意的宣传，破坏社会的稳定，更为严重的就是当地政府和黑恶势力进行勾结，一

起做着损害百姓的事情。可以说瓮安事件就是一个掺杂着黑恶势力的事件，这些地方黑恶势力利用政府工

作人员在相关工作中的不足来煽动群众进行打、砸、抢、烧等活动，让地方政府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且

据瓮安县原公安局局长坦白，警方内部人员有与黑恶势力进行勾结的。可见，重塑政党之风以及打压地方

黑恶势力是缓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举措。 

2.2 政府方面 

2.2.1 基层组织控制力减弱，权威下降 

长期以来，基层组织对民众所反映的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调节或者是解决，人们对基层组织的信服度

大大的降低了，因而基层组织对人们的号召力，凝聚力的作用也减弱了，再加上地方政府领导对群众所关

注的问题知之甚少或者是不管不问，导致了本该由地方政府领导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者是无法解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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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便将目光转移到了国家的层面上，群众在遇到自身问题无法解决的前提下，便

会想办法得到国家的注意，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而单个的社会成员就意识到了群体性

活动的重要性。就瓮安事件来说，死者家属进行游行，示威等活动就是为了能得到国家的关注，他们对当

地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表明了对政府的失望，要求政府能在国家的压力下给予他们答复，可见，群众

进行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他们希望通过一个激进的方式来促进政府的改

进。 

2.2.2 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干群矛盾严重 

基层干部是最贴近群众的，他们应该做到及时反映群众需求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在现实情况中，

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呼声和困难却视而不见，在贪污腐败盛行的年代，很少有干部还能做到洁身自好的，他

们热衷于随波逐流，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有的追求享乐主义，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有着强烈

的拜金主义；而有的干部却为了追求政绩，开展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甚至是不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为前

提；有的干部更为直接，他们假公济私，奢侈浪费„„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干部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做

事，他们不仅不能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以权谋私，做出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使得干群矛盾

更加的紧张，而在群众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干部是既得利益着，他们应该为群众多办事，积极的听取群众

的意见，然而现实却和群众的理想状态是截然相反的，在这种极大的反差下，激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最

终导致了冲突。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由于瓮安县干部的不作为，让群众心里聚集起了一定

程度的怨恨和不满，因而在导火索的牵引下便发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2.2.3 政府人员在职能上的缺位和越位 

政府人员在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该牢牢的记住自己的职能，不能有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不然

就会将矛盾进一步的激化。瓮安事件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所造成的，这就是因

为政府人员工作的不到位，在女中学生死亡的这个导火索中，政府部门的人员还和死者家属产生了激烈的

肢体冲突，这就是政府人员在逃避责任的表现，这也是造成矛盾激化的最主要方面，若政府相关人员能将

矛盾在萌芽时期予以解决，积极的对待民众的诉求，那么事情的严重性就不会到如此恶劣的地步，他们将

简单的人事纠纷上升到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就是矛盾升级的表现。因而政府人员应该牢牢的

记住自己的职能，不能缺位、越位和错位。对待民众的诉求要及时的解决，达到让民众满意的效果。 

2.3 客观层面 

2.3.1 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通 

群众闹事，那是基于自己的问题长久得不到政府的解决从而产生了不满，长期积累后找到了一个突破

口便会宣泄出来，瓮安事件就是如此。在瓮安，社会治安特别的差，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

群众不断的向政府反映此事，但结果还是杳无音信，可以说诉求渠道的不畅通，人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

会演化成为性质较为恶劣的群众闹事事件，因而，需要建立一个和群众有着良好互动的平台，能让群众反

映的问题得到相关部门的了解，也能让群众知道相关部门的态度或者是措施，这种双向直接互动的平台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民众的不满情绪。 

2.3.2 没有完善的民意纠纷调解机制 

民意纠纷的调解本来是可以在萌芽状态得到遏制的，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解机制，导致了矛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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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升级，最终发展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最为

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上进行遏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调解纠纷的体制，对民众反映的问题力争做到早报告，

早解决。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群众直接互动的优势，将民众的涉及到的各类问题争取在萌芽状态下予以

解决。 

3 结语 

群体性突发事件大规模的发生，反映了我国地方治安严重的不足，尤其是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的不作

为，无视民众的诉求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为社会和谐的发展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在社会转型的攻

坚时期，应该要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好服务型的政府，积极的缓解干群矛盾，完善民众

诉求的机制，将矛盾扼杀在萌芽之中，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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